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∗  曾任中國法制史學會理事長，現任聯合法律事務所執業律師及所長，並為中央研究院

歷史語言研究所法律史研究室榮譽顧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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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   言  

戴炎輝先生（ 1908-1992）對於台灣學術界，特別是中國法制

史的學術研究有重要的貢獻，今年正逢其九五冥誕，故以「法史學

的傳承、方法與趨向」舉行國際學術研討會，以茲紀念，是相當適

當的！在一定的意義上，「戴炎輝」三字，即代表在台灣，或許說

是整個華人社會，以現代法學的科學方法以從事中國法制史之研

究。他樸實無華、謹嚴不苟，不但開一代宗風，並且本身在中國法

制史研究的發展，代表了有一定的高度的成就，他的其影響並不僅

在台灣本土，在相當程度上，亦廣及中國大陸。戴先生是中國法制

史上空前的承先啟後的人物，他出生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第十四年

（ 1908 ） ， 一 方 面 受 到 完 整 的 日 本 菁 英 教 育 （ 東 京 帝 大 赤 門

「Akamon」的高材生），另一方面也自幼在私塾中奠定漢學的基

礎。戴先生的歷史地位也正因其不尋常的生平所致，可以說是在

中、日或中、西不尋常交會或因緣下，所成長並出現的特殊人

物。 1 

古人謂蓋棺論定，即評論一個人物或需經過一定時間的沉澱。

戴先生離我們而去已歷十年，我們已可對他做一客觀而中肯的評

論。唯其聲音容貌，宛在目前，我在做此報告時，仍不免有些情緒

上的激盪。哲人已逝，典型猶存，令人低迴不已！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 筆者曾經以〈哲人已遠，典型永垂──側錄戴炎輝先生著述事業的片斷，並追記「從

遊」中的往事〉為題，記述戴先生的研究著述及相關行誼，刊載於《司法改革先驅─
─法學哲人戴炎輝博士回憶集》（台北：財團法人戴炎輝文教基金會，1997）一書，
全文約八千餘字，該文中有提到的部份，本文將不再重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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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求學經過  

戴炎輝先生出生於台灣屏東，在進入屏東公學校就讀前，其父

即命於私塾修習四書五經，故自小就受到中華傳統文化之薰陶，從

而奠定深厚的國學基礎。小學畢業後，進入高雄州立中學就讀，並

因成績優異而保送臺北高等學校。當時學生無不以考入臺北高等學

校為第一目標，加以民族歧視的因素，因此競爭相當激烈，台籍學

生能入學者屈指可數，戴先生能以免試升學，足見其天份穎悟及治

學勤奮。戴先生的優異表現，受到親戚尊長們的贊許，畢業以後，

乃資助其東渡日本，戴先生亦不負眾望，順利考進日本最高學府─

─東京帝國大學的法學部。  

戴先生之志趣本在歷史，在東京帝大法科求學時，即對中國法

制史產生濃厚興趣，在日本法制史權威中田薰教授的指導下，大學

畢業後再進入研究所繼續鑽研。由於自幼所受的私塾漢學教育，加

以博覽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的史籍文獻，特別是與法制有關的典

籍，故其發表之中國法制史論文，均能旁徵博引，並有突出過人之

見解，深受其指導教授中田薰及該校學者之重視。 2  戴先生生前

曾與我提過，後亦經與戴夫人證實，戴先生在東京帝大讀書時，即

熱衷搜羅書冊，並曾經親往北京，在北京琉璃廠書肆固定存有一筆

錢，以作為搜求有關法制古籍的經費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 中田薰教授並曾於二戰後之甲午年（1954）與戴先生師生重逢時，以其墨寶「夫學殖

也，不學將廢」一幅相贈，戴先生在世時視為其座右銘，至今仍懸掛於戴先生之書房
牆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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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短暫的執行律師業務、郡行政首長

及法官生涯  

民國二十三年（1934）戴先生參加日本高等文官司法科考試，

筆試成績相當優異，卻因種族歧視的因素，在口試遭到黜落。後受

恩師中田薰教授鼓勵再次與試，中田薰教授且向主試者仗義執言，

指責前此以口試刁難之不當，戴先生乃得於翌年（1935）憑實力通

過考試。不過，戴先生雖然取得高文及第，任無意出仕，旋即束裝

返臺，在高雄執行律師業務，對臺胞受日人欺壓之案件，不計酬

勞，義務辯護，贏得鄉里敬重。  

台灣光復後，由於當時政策之錯誤，以及官場文化的不良，致

本土精英未有充份發揮才能的機會，故大部份縣市以上的行政長官

均由外省人擔任，但東大畢業的台灣籍人士約二十餘人，仍有多位

曾被任命擔任過地方郡守的職務。 3  當時謝東閔為高雄州接管委

員會主任委員，聘請戴先生於為高雄縣潮州郡守（後來改州為縣，

改郡為區，故「郡守」即為「區長」）。「郡」是日據時期地方制

度「州廳」制下的單位，「郡守」光復前清一色地係由日人擔任，

故是時郡守仍是受人注目的重要職務。 4 

不過由於台灣光復未久，常發生台灣人傷害日本人洩忿的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 日據時期的台灣地方制度係採取州（廳）制，大正九年（1920）於全台改設五州二

廳，即臺北州、新竹州、台中州、台南州、高雄州與台東廳、花蓮港廳，而高雄州下
轄鳳山、岡山、旗山、東港、屏東、潮州、恆春等設郡。 

4   東大畢業的台籍精英中，最後在國民黨體制下能夠位居高流要津者，似乎只有戴先生
與林金生先生（曾任交通部長、考試院副院長）。筆者與林先生,自光復之初起，即時
有過從，民國五十一年（1962），筆者應海軍總司令黎上將玉璽之邀赴左營講學。林
先生時任工業給水廠長，承其摒卻公務，全程導游澄清湖並暢談古今，記憶猶新。林
先生已逝世有年，墓木已拱，其令郎懷民以雲門舞集有聲於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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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身為郡守必需負責地方治安，有義務保護滯台的日本人，戴先

生履行其職責，卻引致當地幫派的不滿，甚至率眾圍堵住家。戴先

生一方面由於行政事務繁重，不合其個性與興趣，另一方面則為家

人的安全，故於民國三十四年（1945）年十一月轉任臺灣高雄地方

法院法官。不過，戴先生之志業仍在學術，翌年台灣大學法學院有

教職出缺，乃毛遂自薦擔任教席。惜戴先生擔任地方郡守及法官的

經歷，在其自傳資料提到不多，希望將來有機會能有更多的材料出

現。戴先生如果當時就擔任初級法院或地方行政公職，也許就會侷

限了他嗣後對法學教育、研究及司法事業的貢獻，言念至此，筆者

願對其「毛遂自薦」之舉喝采及慶幸。  

肆、任教上庠 5及開創學風  

台灣大學的前身為臺北帝國大學，設立之初並無法學專部，法

律人才亦較缺乏。 6  因此在光復初期，台灣的法學教授群，大部

分是隨國民黨政權來台的外省籍教授，如梅仲協、史尚寬、劉鴻

漸、趙琛、陳樸生、韓忠謨、林彬、查良鑑、林紀東、王伯琦、桂

裕、金世鼎、俞叔平 7  及呂光等人，後來逐漸網羅原受日本法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  古代稱位在京師的國立大學為上庠，此處是借用比擬台灣當時的最高學府。 
6    臺北帝國大學設立於西元 1928 年（昭和3年），有文政、理、農、醫工五個學部及預

科，另設有醫學專門部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光復時，始將「文政學部」分立改設
「文學院」及「法學院」，原隸屬其下之法科亦同時易名為法律學系。 

7   時任法學院長的韓忠謨及其教授群，極力主張與其經由日人間接學習德國
法，不如直接到德、奧留學，故台大法研所乃就德語舉辦密集訓練課程。俞
叔平曾任上海市警察局長，為奧地利法學博士，正主持留德公費學金事宜，
他對法律系的畢業生赴德奧留學，亦大力予以支持。當時透過獎學金資助赴
德，後來取得博士學位者，包括翁岳生、施啟揚、林菊枝……等人，從而在
國內法學界形成留德的風氣。舊時，桂裕、查良鑑、呂光等人，亦鼓勵並協
助法律系畢業生赴英美深造，故當時台大法律系畢業生留美與留歐有成者，
不乏其人。此外，因歷史淵源，留日之法律人才亦不少。整體上，對嫻習歐
陸、日本、英美法制者均頗有人，因之台灣法學人才一時稱盛。  


